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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各中、小學及幼稚園校監／校長  

 （官立學校及提供非正規課程的私立學校備考）  

 

 

各位校監／校長：  

 

教師註冊及聘用事宜  

 

 教育局非常重視教師的質素和專業操守，除一直提醒學校在聘用教師時

嚴謹把關，同時透過教師註冊制度，確保只有符合既定資格及水平的人士才可

成為檢定教員或准用教員，防止不適當的人士成為教師。本函旨在提醒學校有

關 教師註冊及聘用教師時須注意的事項。學校應將本函與 教育局通告第

14/2023號「加強保障學童的措施：學校教學及非教學人員的聘任」一併閱讀。  

 

相關條例及規定  

 

《教育條例》  

 

2 .  根據《教育條例》第 42（ 1）條，任何人士如在學校任教，必須為檢定教

員或准用教員；第 42（ 2）條亦列明：「准用教員除非按照就該教員而發出的

准用教員許可證上所指明的條件或限制任教，否則不得在學校任教。」  

 

3 .  《教育條例》第 87（ 3）條又訂明，任何人如違反第 42（ 1）或（ 2）條，僱

用或准許任何人違反第 42（ 1）或（ 2）條而在學校教學，即屬違法，一經定罪，

可判處第五級罰款（現為 5萬元）及監禁兩年。條例對於已提交教師註冊申請

的人士有短暫的豁免期，以便教育局在審核其註冊申請期間，有關人士及其僱

主不會被指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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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定教員  

 

4.  無論是香港永久性居民或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持有認可的師資培訓資

歷，均可填寫表格 8（檢定教員申請書），申請成為檢定教員（Registered Teacher）；

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則必須持有以下其中一份由香港入境事務處簽發的證明文

件： ( i )  有效工作簽證； ( i i )  載有在港的逗留條件和期限的入境標籤；或  ( i i i )  

香港特別行政區簽證身份書，其申請才會獲處理。  

 

准用教員  

 

5.  任何人士如未具備認可的師資培訓資歷，但持有相關學歷，可申請成為准

用教員（ Permit ted Teacher）。任何人士如欲成為准用教員，他／她須首先受

僱於一所學校，然後由該校校監遞交表格 10（要求准許僱用非檢定教員申請書）

申請他／她成為該校的准用教員。申請獲批准後，教育局會發出准用教員許可

證，有關人士方可成為該校的准用教員。  

 

6 .  如有關人士停止受僱於許可證上所指明的學校，其准用教員許可證即會

自動取消，學校須立即收回有關人士的准用教員許可證副本，並與學校保存的

正本一同交回教育局。如有關人士未能交回准用教員許可證副本，學校須以書

面形式將未能收回副本的原因妥善紀錄。學校須於該學年完結前將上述文件

（即教員許可證的正、副本及／或未能收回副本原因的紀錄）交回教育局教師

註冊組。學校亦須根據以下第 9段在電子化服務入門網站更新有關准用教員停

止受僱的記錄。  

 

7.  有關人士日後如受僱於另一所學校為教師，即使他／她曾獲准用教員資

格，該校校監仍須為他／她遞交表格 11（要求准許僱用曾為准用教員者為非檢

定教員申請書），以申請另一張准用教員許可證。在教育局發出准用教員許可

證後，有關人士方可成為該校的准用教員。  

 

教師註冊及聘用注意事項  

 

8 .  為確保學校聘用的教師均已按照法例要求辦理教師註冊手續，以及符合

基本資歷要求並為適合及適當人選，學校必須留意下列事項：  

(a) 學校應要求應徵者在職位申請表及／或其他相關文件，作出以下申

報，並提供詳情：  

⚫  是否曾遭取消／拒絕其教師註冊資格；  

⚫  就其所知，教育局是否曾就其專業失德行為，發出譴責／警告／

勸喻信；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teacher/qualification-training-development/qualification/teacher-registration/EDB87%20-%20Form%208%20(0616).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teacher/qualification-training-development/qualification/teacher-registration/EDB88%20-%20Form%2010%20(0616).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teacher/qualification-training-development/qualification/teacher-registration/EDB90%20-%20Form%2011%20(06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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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其所知，是否曾被／正被學校或教育局調查有關其專業失德的

指控；  

⚫  是否曾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干犯刑事罪行；以及   

⚫  就其所知，是否涉及任何在進行中的刑事訴訟或調查（包括但不

限於被警方逮捕或拘捕）。  

(b) 學校須了解應徵者的個人背景，並作審慎考慮，包括但不限於：  

⚫  查閱應徵者的前任僱主發出的服務證明書，並在徵得應徵者同意

後，向其前任僱主查詢其工作表現，包括是否曾被或正被調查有

關其專業失德的指控；  

⚫  必須取得應徵者的同意，然後向教育局申請將其教師註冊資料向

學校發放，學校應向應徵者清楚表明應徵者應按學校／教育局要

求，提供／盡力取得所有相關資料，否則其申請將可能不獲處理。

由 2025 年 7 月 1 日起，所有官立、資助、按位津貼及直接資助計

劃學校必須透過網上表格遞交申請，以便更快獲取相關結果。其

他學校（如私立學校）現階段可選擇透過網上表格遞交申請或於

教育局「教師註冊」網頁下載申請表格，但本局建議學校使用網

上表格以便更快獲取結果；以及  

⚫  如發現應徵者有專業失德或違法行為，學校應向其查詢詳情和要

求提供證明。無論學校聘用與否，相關結果須經法團校董會／校

董會討論並紀錄在案。   

(c) 由 2023/24 學年起，學校在聘用教師前，必須查核擬聘用的人士是否

已在聘任生效前取得由教育局、公務員事務局或政府部門發出的《基

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及格成績。詳情請參閱教育局通告第 13/2022

號「新聘任教師《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要求」及教育局「新聘

任教師《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要求」網頁。  

(d) 由 2020/21 學年起，新入職教師（即於 2020 年 9 月 1 日或以後首次

於公帑資助學校任教的全職教師，包括由私立學校轉職的教師）必須

於首三年內完成 30 小時的核心培訓，以及按個人專業發展需要參與

不少於 60 小時的選修培訓。學校應要求應徵者申報他們的進修紀錄，

例如提供他們在電子化服務入門網站的進修紀錄（如有）。如學校聘

用的新入職教師尚未完成核心培訓，則必須安排他們在修讀限期屆滿

前完成培訓，並提醒他們若不達要求，教育局將會嚴肅跟進，包括從

專業操守的角度檢視有關教師的註冊，按情況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

如發出警告信或勸喻信。此外，如學校聘用因未達核心培訓要求而曾

接獲警告信或勸喻信的教師，只能以日薪形式聘任，直至他們完成核

心培訓。詳情請參閱教育局通告第 29/2024 號「教師培訓要求」及教

育局「新入職教師培訓課程」網頁。  

https://eformss.edb.gov.hk/eformss/Login
https://eformss.edb.gov.hk/eformss/Login
http://www.edb.gov.hk/tc/teacher/qualification-training-development/qualification/teacher-registration/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sch-admin/admin/about-sch-staff/blnst/EDBC13_2022_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sch-admin/admin/about-sch-staff/blnst/EDBC13_2022_tc.pdf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admin/about-sch-staff/blnst/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admin/about-sch-staff/blnst/index.html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4029C.pdf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qualification-training-development/development/cpd-teachers/njt.html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qualification-training-development/development/cpd-teachers/nj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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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學校除需要考慮應徵者的學歷、專長、工作經驗、教學熱誠及是否已

通過《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外，亦需考慮其在培育學生成為德

才兼備、愛國愛家及具國際視野等方面的能力。  

(f) 如擬聘用未註冊為檢定教員的人士為教師，學校必須確保該人士上任

前已根據有關要求申請註冊為「檢定教員」或「准用教員」。學校應

密切跟進每一位教師的註冊狀況，必須確保所有教師均已按照法例要

求辦妥註冊手續。  

(g) 學校須仔細查閱應徵者的教師註冊證和其他資歷文件的正本，並將教

師的檢定教員證明書副本，以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的成績

副本存檔，以備查核。  

(h) 如擬聘用的教師已在本港的中、小學或幼稚園離職一年或以上，學校

須要求他／她申報是否曾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干犯刑事罪行，並

必須取得其同意，然後在該教師的聘任生效日期前向本局提交資料以

便本局向政府相關政策局／部門作核實及查證。資料申報表格可於教

育局「教師註冊」網頁下載。  

(i) 除非得到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的書面准許，被取消／拒絕教師註冊的人

士不得進入或逗留在任何學校。  

(j) 在聘用程序的最後階段，學校必須要求準僱員進行性罪行定罪紀錄查

核，以確定其申報的性罪行定罪紀錄屬實。詳情請參閱教育局「聘任

事宜」網頁及瀏覽香港警務處「性罪行定罪紀錄查核」網頁。  

(k) 如自行招聘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學校須依循教育局自 2009/10

學年起推行的加強措施，要求新聘的英語教師提交其居住國家所發出

的無犯罪紀錄證書或其他合法的證明文件，詳情請參閱相關的教育局

通告、就聘任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的須知及相關的教育局網頁

（教育局網頁→課程發展及支援→資源及支援→以英語為母語的英

語教師計劃→「英語教師」聘任事宜）。  

(l) 學校須要求擬聘用的教師細閱教育局公布的《教師專業操守指引》，

讓他們知道教育局、學校以及社會對教師專業操守的期望。  

 

電子化服務入門網站記錄  

 

9 .  學校必須確保所有教師在電子化服務入門網站的聘用記錄正確無誤，在

學期內如有任何教師受僱資料變更（包括新聘用及離職教師），須及時更新相

關受僱記錄。對於准用教員，由於其註冊在離開受僱學校時失效，學校必須即

時在電子化服務入門網站更新其受僱記錄，包括離職日期及原因等。如已離任

的准用教員沒有電子化服務入門網站的戶口，學校必須以書面通知本局有關

已離任的准用教員資料（信函樣本）。  

 

http://www.edb.gov.hk/tc/teacher/qualification-training-development/qualification/teacher-registratio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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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有關教師註冊事宜的查詢，請致電  3467 8281 /  3467 8282 與教師註冊組

聯絡。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龐靄蕾  代行）  

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